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权力廉政风险点情况表
	序号
	权力事项
	风险点
数量
	表现形式
	等级
	防控措施
	责任人

	1
	缴存单位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的审核
	2
	未按规定审核单位降低住房公积金缓存比例或缓缴。
	低
	1.严格执行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有关要求，从严落实审核程序规定。

2.健全降低缓存比例或缓缴审核档案，随时备查。
3.重要事项提请市住房公积金委员会研究决定。
	归集科科长

	
	
	
	违反规定擅自同意单位单位降低住房公积金缓存比例或缓缴。
	中
	
	归集科科长

	2
	住房公积金缴存、变更和注销登记
	3
	以谋取私利为目的，对符合条件的不受理，不说明原因及依据；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；不能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。
	低
	1.严格落实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设立监督电话。
2.加强业务学习，遵守和完善各项业务流程，做到公开透明。

3.建立岗位相互制约机制，严格信息审核变更资料。
	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

	
	
	
	利用职权便利，擅自违规办理缴存、变更和注销登记，故意拖延审核时间。
	中
	
	归集科科长

	
	
	
	利用职务便利，不按照规定登记申请单位、职工信息材料，谋取私利。
	低
	
	归集科科长

	3
	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审批
	3
	由于利益驱动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。
	低
	1.严格执行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设立监督电话。
2.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，遵守和完善各项业务流程，做到效率提高，公开透明。
3.完善个人提取、贷款内部制度，规范审批操作程序，建立岗位制约机制，加强提取和贷款业务稽核。 
	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

	
	
	
	以谋取私利为目的，不按规定操作业务流程，或办事程序过于繁琐人为设置障碍，效率低下。
	中
	
	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

	
	
	
	由于利益驱动，导致对不符合条件的提取人和借款人擅自违规办理提取、销户业务或发放贷款。
	中
	
	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




